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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耕地田坎是社会与自然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，人口规模与地形地貌对耕地田坎密度起决定作用。湖

南省的耕地田坎密度与地形地貌显著相关，区域分布特征不明显。山区与丘陵区，同一坡度级、同一类型耕地的田

坎系数是一致的。耕地田坎面积对粮食产量统计有一定的影响，因此土地调查与粮食产量统计的耕地标准应该统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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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常，耕地田坎不种植农作物；统计部门是以不含田坎的净耕地面积测算粮食单产；但国家颁布的《土地利用现状分类》

（GB/T21010—2007）标准把南方耕地中宽度<1.0m 的田坎认定为耕地[1- 2]。我国南方比北方耕地田坎密度大，南方各省对把耕

地中宽度<1.0m 的田坎认定为耕地异议很大。笔者根据湖南省第二次土地调查耕地田坎抽样调查实测结果，从分析耕地田坎的

功能、地理分布规律入手，对南方耕地中宽度<1.0m 的田坎认定为耕地是否合适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，认为南方宽度<1.0m 的

田坎不应该认定为耕地。 

1 我国耕地田坎的功能及影响因素 

1.1 耕地田坎的影响因素 

田坎是耕地的一部分，是气候、自然环境、土壤质地、人口繁衍、土地制度、经济势力、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共

同作用的结果。我国人口众多，城市化水平低；农业还是保持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，以农户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，这就决

定了我国耕地为小丘块的基本格局。自然环境、经济实力、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等决定了我国耕地顺自然地势开发的特点。一般

而言，在山丘地区，地形地貌、土壤质地对耕地田坎密度影响较大；在平原地区，土地制度、人均耕地、农业生产技术等对耕

地田坎密度影响较大[4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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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南北方耕地田坎功能的区别 

我国的气候特点是，南方多雨，北方干旱。南北方气候的差别，决定了南北方耕地田坎的功能不同。在北方，耕地中的田

坎主要起通行及区分土地权属的作用。在南方，耕地中的田坎起蓄水、保肥、通行及区分土地权属的作用[5]。通行、区分土地权

属是南北方耕地田坎的共同功能；蓄水、保肥是南方耕地田坎的特点。在南方，当耕地地势坡度大于2°时，田坎的蓄水作用十

分突出，这就决定了南方2°以下耕地田坎可以整理成耕地，2°以上耕地田坎不能轻易平整为耕地。在北方，耕地田坎一般可

以整理成耕地。 

2 耕地田坎系数测算 

2.1 测算要求 

《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》[3]规定：①耕地的田坎系数由各省统一组织测算；②按耕地分布、地形地貌相似性等特征，

不打破县级行政区范围，对省辖区进行分区；③区内按坡度级和坡地、梯田类型分组选择样方；④耕地样方均匀分布，每组数

量不少于30 个，单个样方不小于0.4hm2；⑤样方耕地田坎系数计算公式为：样方耕地田坎系数= 耕地田坎面积合计/（样方面积

— 其他线状地物面积合计）×100%；⑥当同组样方耕地田坎系数相对集中，最大值不超过最小值的30%时，取其算术平均数，

作为该组耕地田坎系数；⑦耕地按梯田、坡地，分为5 个坡度级（表1）。 

 

2.2 分区方法 

根据湖南省耕地分布和地形地貌相似性等特征，将全省划分为平原区、丘陵区和山区，分别测算耕地田坎系数。丘陵区选

取汨罗市、衡阳县、桃源县、长沙县、邵阳县、宁乡县、桃江县、攸县、东安县、湘乡市等为样方选择区域。山区选取宜章县、

炎陵县、新化县、城步县、芷江县、平江县、慈利县、宁远县、石门县、永顺县等为样方选择区域。平原区选取南县、临湘市

为样方选择区域。 

2.3 选样方法 

以数字正射影像图、坡度图、原1∶1 万土地利用现状图作为依据，选取耕地图斑样方。图斑内耕地坡度发生变化的，以面

积较大的坡度级为准。每个县样方不少于15 个，并且不同坡度级、不同类型耕地都要有样方。共抽取样方1 648 个，其中：有

针对性的抽取了1 452 个样方，样方中必须有1m 以上田坎；随机抽取了196 个样方，样方中可以没有1米以上田坎，目的是测

算只含1 米以下田坎的样方出现的概率。 



 

 3 

2.4 测量方法 

1 452 个有针对性抽取的样方，实地用皮尺丈量田坎的长度、宽度，读数至0.1m；用数字高程模型（DEM）确定耕地坡度级；

用土地利用数据库计算样方耕地面积。196 个随机抽取的样方，都是用全站型电子速测仪实地测量面积、坡度及田坎的长度、

宽度，并测量了地形的开阔度，目的是测算地形开阔度与田坎系数的相关性。 

3 湖南耕地田坎分布的地理特征 

湖南耕地以水田为主，以洞庭湖为基础,沿境内江河两岸平地向山间盆地和山坡地发展, 呈手掌形分布。6°以下的耕地占

全省耕地总面积的65.7%，主要连片分布在洞庭湖平原，以及湘江、资水、沅水、澧水和汨罗江及各大小支流的河谷平地和山间

盆地。6°—15°的梯田、坡地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22.8%，主要分布在环洞庭湖地区与湘中、湘南、湘东的丘陵、岗地上。15°

以上的梯田、坡地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11.5%，主要集中分布在湘西、湘南、湘东、湘中山区的山地上。 

3.1 几种耕地田坎系数的测算结果 

表 2 为山区与丘陵区共同计算的不同坡度级耕地田坎系数。单个样方耕地田坎系数最大值为 43.7%。 

 

3.2 山区与丘陵区耕地田坎系数相差小 

从表 3 可以看出，山区与丘陵区各坡度级梯田与坡地 1m 以上耕地田坎系数很接近，梯田、坡地最大相差都是 0.4 个百分

点，说明在各地人均耕地无明显差异的情况下，耕地田坎系数与区域无关，与地形地貌显著相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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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窄耕地田坎的样方出现的概率不小 

在随机抽取的196 个样方中，有19.4%的样方只含有1m 以下的窄耕地田坎，有80.6%的样方含有1m 以上的耕地田坎，说明

我省耕地中含1m 以下的窄耕地田坎的比例比较高。 

3.4 窄耕地田坎占所有耕地田坎的比例比较大 

在1 648 个样方中，共有耕地田坎21 110 条，其中：0.5m 以下的窄耕地田坎占1.1%，0.5—1m 之间的窄耕地田坎占26.5% ，

1—1.5m 耕地田坎占40.4%，1.5—2.0m 耕地田坎占16.5%，2.0 以上耕地田坎占15.5%。窄耕地田坎占所有耕地田坎的比例与只

有窄耕地田坎的样方出现的概率基本相当。 

3.5 耕地田坎面积随着耕地坡度增加逐渐变大 

在2、3、4、5 四个坡度级内，1m 以下耕地田坎占所有1m 以下耕地田坎的比例，分别为：30.3%、34.2%、25.1%、10.4%；

1m 以下耕地田坎与1m 以上耕地田坎的比例，分别为：1∶1.6、1∶2.2、1∶3.3、1∶5.1。平地内的耕地田坎大多在1m 以内，

大于1m 的多数为沟渠、农村道路。这些说明1m 以下耕地田坎主要分布在坡度平缓的优质耕地内。 

3.6 耕地田坎系数与地形开阔度的相关性不明显 

分析山区、丘陵区坡度≤2°、2°—6°的梯田、坡地的耕地田坎系数与地形开阔度的相关性，结果显示二者相关性不明显，

没有随地形开阔度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明显规律性，反映了我省人均耕地少、耕地丘块小的典型的小农经济特征。 

3.7 地形变陡耕地田坎系数增加值变小 

从表3 的所有耕地田坎系数栏可以看出，各坡度级间田坎系数级差是逐渐减少的，即各坡度级梯田田坎系数级间差分别为

3.3、2.4、1.6；而坡地田坎系数级间差分别为3.5、1.8、1.6。第5 级耕地与第2级耕地相差了19 个坡度值，但梯田、坡地的

耕地田坎系数分别只大了7.3、6.9 个百分点，也就是说，耕地坡度每增加1°，耕地田坎系数只增加了不到0.4个百分点，而2°

— 6 °的耕地田坎系数较平地增加明显。上述现象说明，缓坡地受人均耕地制约耕地被划分成了小丘块，陡坡地受地形地貌和

土地开挖量的制约，耕地很难开发成大丘块，耕地田坎比高基本相当。 

4 耕地田坎面积对粮食产量统计的影响 

我国粮食产量统计采取的是抽样的方式，粮食单产是以不含耕地田坎的耕地样方进行测算的。如果把宽度小于1m 的田坎认

定为耕地，以含田坎的耕地面积推算的粮食总产量必然比实际高。据推算，湖南省宽度小于1m 的耕地田坎面积约为6.57万hm2，

相当于一个大县的耕地面积。2007 年，湖南省耕地粮食单产为每亩396kg。由此得出，由土地调查耕地面积推算的粮食总产量

比实际多38.9 万t。政府以此数据进行粮食安全保障宏观决策，必然导致失误。 

5 建议 

粮食总产量的推算结果与耕地面积紧密相关。土地利用现状分类耕地的认定和粮食产量推算耕地的标准要统一。统一的方

式有二种：①修改《土地利用现状分类》国家标准，不把宽度小于 1m 的耕地田坎认定为耕地；②统计部门用宽度小于 1m 的耕

地田坎系数，将以土地调查耕地面积推算的粮食总产量折算为实际粮食总产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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